（企业名称）2008年度关于进口减免税货物使用情况的说明

要求：

一、本企业2008年进口减免税货物的总体情况（包括总进口数量、总金额、进口货物类别等
二、减免税货物的日常管理及使用情况
三、材料客观真实性的承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印章

［注明］：请有关单位于2009年1季度前将说明材料报送哈尔滨海关（关税处减免税审批科），逾期未交的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办法）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办理。

（《办法》第三十七条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，减免税申请人应当自进口减免税货物放行之日起，在每年的第1季度向主管海关递交《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报告书》，报告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。

减免税申请人未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向海关报告其减免税货物状况，向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备案、审批手续的，海关不予受理）。
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四日

哈尔滨海关
